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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

1、原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帕瓦股份” ）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返还230吨型号为PW508和162吨型号为PW302的

货物，如被告不能返还上述货物的，判令被告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折价赔偿；

2、 原告帕瓦股份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浙江路加新材料有限公司返还合计1,228,

379.66kg的货物，如被告不能返还上述货物的，判令被告浙江路加新材料有限公司折价赔

偿。

3、原告浙江帕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帕瓦供应链” ）请

求法院判令被告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返还预付加工费人民币1,300万元及该款

自2025年7月3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LPR计算的利息损失。 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浙江

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本次诉讼不会影响正常生产

经营。公司及子公司在本次诉讼案件中为原告，鉴于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上述事项对公

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及实际执行结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就与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路加新材料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

纷事项向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子公司帕瓦供应链就与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事项向兰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分别收到受理法院出具的《案件受理

通知书》（案号：（2025）浙0681民初17793号、（2025）浙0681民初17840号及（2025）浙

0781民初5245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一：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307478340A

法定代表人：王宝良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友谊北路57号

原告二：浙江帕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MAC6Y8M449

法定代表人：吴昊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兰江街道创新大道1577号办公楼402

被告一：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MA288UWH65

法定代表人：王光辉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十一路19号

被告二：浙江路加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MA2APD6269

法定代表人：陈良卫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头门港新区东海第三大道11号

（二）事实与理由

1、原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就原告委托被告加工硫酸

盐相关事宜达成合意，约定由原告提供原料，被告负责加工并将符合质量要求的硫酸盐交

付给原告。 被告确认截至2024年12月31日，被告处存有230吨型号为PW508和162吨型号

为PW302的货物。 现被告既不履行加工义务，也不返还加工原料。

2、原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路加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就原告委托被告加工硫

酸盐相关事宜达成合意，约定由原告提供原料，被告负责加工并将符合质量要求的硫酸盐

交付给原告。 被告确认截至2024年12月31日，被告处存有合计1,228,379.66kg的货物。 现

被告既不履行加工义务，也不返还加工原料。

3、原告：浙江帕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日和2025年1月10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和《补充协

议》，就原告委托被告加工电钴等产品事宜达成合意。 2025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

《合同解除协议》一份，确认解除上述合作协议与补充协议并确认原告已支付完毕被告因

实际加工产生的加工费。 《合同解除协议》第三条约定了就原告于2025年2月19日向被告

支付的预付加工费1,500万元， 被告应于2025年7月15日前向原告退还200万元，2025年7

月31日退还1,300万元。现被告已于2025年7月15日向原告退还200万元，截至2025年8月4

日，被告仍有1,300万元未退还。

（三）诉讼请求

1、原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判令被告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原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返还

230吨型号为PW508和162吨型号为PW302的货物；如被告不能返还上述货物的，判令被

告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折价赔偿。

2、原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路加新材料有限公司

判令被告浙江路加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原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合计1,

228,379.66kg的货物；如被告不能返还上述货物的，判令被告浙江路加新材料有限公司折

价赔偿。

3、原告：浙江帕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判令被告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原告浙江帕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返还预

付加工费人民币1,300万元及该款自2025年7月3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LPR计算的利息

损失。 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上述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及实际执行结果为准。 本次诉讼系公司及子公司依法主张自

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

将根据该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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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但未披露的累计诉讼、仲裁事

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新增诉

讼、仲裁事项涉及的金额共计约为人民币2,585.0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14.74%。其中，子公司作为原告或者申请人涉及的诉讼、仲裁

案件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887.97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涉及的诉讼、仲

裁案件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1,697.06万元。 案件的主要情况详见本公告附件一《新增累计

诉讼、仲裁情况统计表》。

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 且绝对值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8日、2023年7月22日披露了 《关于累计诉讼、 仲裁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9、2023-066）， 于2024年1月18日、2024年4月16日、2024年8月

30日、2025年3月15日、2025年4月30日、2025年6月10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

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2024-020、2024-073、

2025-006、2025-027、2025-035），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新普互联

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及2024年12月4日、2025年5月10日披露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新普互联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2025-030）。 前期

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详见本公告附件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

进展情况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目前，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尚在进展过程中，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附件一：

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统计表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时间 受理机构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最新进

展

广东联塑班皓新能

源科技集团有公司

公司子公司、公

司等

买卖合同纠纷

2025年7月23

日

佛山市顺德区人

民法院

1,099.85 未开庭

杨某某、 戚某某等

25名投资者

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

2025年6月20

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

25.18 未开庭

胡某

公司， 深圳市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公司

部分现任及时任

董事、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

2025年7月22

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

11.97 未开庭

刘某某、刘某某等3

名投资者

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

2025年7月22

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

15.80 未开庭

赵某某 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

2025年8月8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

1.00 未开庭

其他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金额小计 1,431.24

合计 2,585.03

注：1．由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或尚未出具判决结果，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

行案件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2．上述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情况，均系

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附件二：

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表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时间 受理机构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最新进展

公司子公司

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某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纠

纷

2023年3月3

日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2,051.36 破产重整中

公司子公司 某网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023年8月15

日

容城县人民法

院

3,581.55 二审审理中

公司子公司

山西某新媒体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合同纠纷

2023年11月

10日

太原市迎泽区

人民法院

1,167.91 二审审理中

安阳市某建

设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

公司子公司、公司等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024年1月12

日

通辽市科尔沁

区人民法院

1,869.00

已执行完毕，申

请再审中

北京某移动

电视有限公

司

公司子公司 合同纠纷

2024年4月

12日

北京市东城区

人民法院

2,778.02* 执行中

公司子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024年4月

19日

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

7,697.52

申请执行中，已

收到查证结果、

征询终本意见

通知书

安徽金海豚

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

公司子公司、公司等 合同纠纷

2024年4月

16日

合肥市蜀山区

人民法院

1,242.07 二审审理中

浙江大华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子公司、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2024年4月

28日

杭州市滨江区

人民法院

2,875.95

一审判决已生

效

公司子公司

某信息系统开发 （北京）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024年5月29

日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1,494.68

二审判决已生

效

公司子公司

某旅游文化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024年4月

聊城市东昌府

区人民法院

1,242.66 执行中

公司子公司

北京某大数据技术有限公

司

技术委托开

发合同纠纷

2024年11月

27日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2,046.30 一审审理中

朱某某 公司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2024年11月

28日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13.68 一审审理中

许某某、杨某

某等4名投资

者

公司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2025年1月21

日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105.66

一审审理中/未

开庭

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子公司 合同纠纷

2025年3月3

日

杭州市西湖区

人民法院

1,000 已调解，执行中

贵州某信息

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子公司

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

2025年4月

10日

贵州省六盘水

市钟山区人民

法院

1,034.94 未开庭

常某某、钟某

某等 14名投

资者

公司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2025年4月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586.30 未开庭

邓某某、贾某

某等152名投

资者

公司/公司，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公

司部分现任及时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2025年5月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744.19 未开庭

王某、苏某某

等148名投资

者

公司/公司，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公

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公司部分现

任及时任董事、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2025年6月6

日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9.10 未开庭

注：1．北京某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原诉讼请求合计人民币1,790.56万元，增加诉讼请求

人民币987.46万元。

2．本表仅列示前期已披露的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的案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进展情况。

证券代码：600803� � � � � �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64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新奥新能（浙江）能源贸易有限公司、炎陵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桂

林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 本次担保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万元）

新奥新能（浙江）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60,000.00

炎陵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747.28

桂林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被担保子公司存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况，均在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范围内，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2025年度担保预计情况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子

公司、合营联营企业融资及日常采购开立备用信用证、保函、关税保证保险等业务的需求，

董事会同意在往年担保余额基础上，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营联营

企业及子公司之间增加担保额度不超过360亿元人民币（实际执行中若涉及外币业务则以

当天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的额度计算）。 公司对被担保方按照控股子公司、联营合营

公司进行分类， 在资产负债率70%（以上/以下） 同等类别的公司范围内进行内部额度调

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1日、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92、109）。

二、2025年7月担保实施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系

本月新增担保

金额

担保期

限

担保

类型

是否存

在反担

保

资产负债

率是否

70%以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

新奥新能（浙江）能源

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60,000.00 1年

保证

担保

否 是

株洲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

炎陵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747.28 1年

保证

担保

否 否

桂林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

桂林新奥燃气发展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000.00 3年

保证

担保

否 否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新奥新能（浙江）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年9月4日

（2）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南路111号西楼401室（4）法定代

表人：苏莉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危险化学

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6）股权结构：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7）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110,075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200,380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182.04%，净资产为-90,305万元人民币，2024年度营

业收入为830,755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55,376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5年3月31日，其总资产为211,302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303,484万元人民币，资产负

债率为143.63%，净资产为-92,183万元人民币，2025年1-3月营业收入为134,283万元人

民币，净利润为-1,878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被担保人名称：炎陵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8年5月29日

（2）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神农大道天华小区1-8栋5栋（112、113号

门面）

（4）法定代表人：董洪波

（5）主营业务：管道燃气项目的建设和经营；管道燃气的生产、输配、分销及服务；管道

燃气设备的维修、管理活动及相关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株洲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持股93.41%、李抄美持股6.59%

（7）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4,689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1,629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34.74%， 净资产为3,060万元人民币，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2,

45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464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其

总资产为5,919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2,777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46.91%，净资产为

3,142万元人民币，2025年1-3月营业收入为1,649万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82万元人民币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被担保人名称：桂林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5年6月27日

（2）注册资本：1,213万美元

（3）注册地址：桂林市秀峰区翠竹路27-2号第七层

（4）法定代表人：韩继深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特种设备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5.0124%、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40.0660%、廊坊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持股14.9217%

（7）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34,877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11,

175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32.04%，净资产为23,702万元人民币，2024年度营业收入

为7,95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2,203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25年3月31

日，其总资产为34,354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10,731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31.24%，

净资产为23,622万元人民币，2025年1-3月营业收入为708万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259万

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月担保的实施是基于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发生，均在担保预计范围内，被担

保方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已实际提供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52.90亿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关联方担保余额

0元； 公司为参股公司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人民币0.22亿元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对联营合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07

亿元；按持股比例对参股公司Gas� Shanghai� Pte.� Ltd.的担保余额0.20亿元；其余均为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对外担保

余额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07.77%。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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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星期四）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8月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东环路北段369号公司本部2号楼九楼第二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宏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84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1,283,687,72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632%。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

表股份755,306,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1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981人，代表股份528,380,9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25%。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81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528,380,9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25%。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981人，代表股份528,380,9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25%。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

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三项提案，各提案

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部分议案表决意见比例加总数不是100%，均为分别计算占比时四

舍五入的尾差所致）：

（一） 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票） 755,306,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票） 527,925,652 344,131 111,200

合计 1,283,232,394 344,131 111,2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45 0.0268 0.008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527,925,652 344,131 111,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138 0.0651 0.021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55,306,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27,761,592 493,991 125,400

合计 1,283,068,334 493,991 125,4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517 0.0385 0.009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527,761,592 493,991 125,4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28 0.0935 0.023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关于2025年度对外捐赠预算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55,306,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27,055,205 1,099,178 226,600

合计 1,282,361,947 1,099,178 226,6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967 0.0856 0.0177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鲁鸿贵、杨学林

3、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

式，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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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7月22日召开董事会

第九届十九次会议、 监事会第九届十四次会议、2025年8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不符合激

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346,170股，占公司回购注销前

总股本的0.02%，回购价格为1.83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2）。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249,350,569股减至2,249,004,399

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2,249,350,569元减至2,249,004,399元，公司将于本次回购

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由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

内，均有权凭合法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

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具体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要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2025年8月15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8:00-12:00， 下午15:00-18:

00）

2、申报登记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东环路北段369号公司本部2号楼八楼董事会

办公室

3、联系人：肖雷夏琛

4、联系电话：0370-6062933/6062466

5、传真：0370-6062722

6、电子邮箱：shenhuogufen@163.com

7、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发出日为准，并于寄出时电话通

知公司联系人；

（2） 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 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请在邮件标题中注明

“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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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23号昆明恒隆广场办公楼3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9,923,4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63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祖训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宏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9,702,510 99.9519 171,010 0.0371 49,940 0.011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87,923 89.0664 576,540 10.0925 48,040 0.841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36,123 89.9102 527,040 9.2260 49,340 0.8638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08,433 89.4254 555,040 9.7162 49,030 0.858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

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5,491,

553

96.1321 171,010 2.9936 49,940 0.8743

2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5,087,

923

89.0664 576,540 10.0925 48,040 0.8411

3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

5,136,

123

89.9102 527,040 9.2260 49,340 0.8638

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

5,108,

433

89.4254 555,040 9.7162 49,030 0.85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3、4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1、2、3、4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杰群、杨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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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2025年7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

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遵循《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针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查询，公司对

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即：2025年1月28日至2025年7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本公司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2025年7月30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3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除以

上核查对象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均没有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结合公司筹划及实施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进程，经公司核查，上述3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其知悉内幕信息之前，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

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完全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及个人资金安排而进行的操作，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

关制度；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的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到内幕

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激励计划公

告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上述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

操作，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公司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亦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交易牟利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